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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食 物 安全 及 環 境 衞 生事 務 委 員 會  

研 究 動 物 權 益相 關 事 宜 小 組委 員 會  

 

《公眾衞生 (動物及禽鳥 )(售賣及繁育 )規例》 (第 139B 章 ) 

實施情況  

 

 

引 言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根 據 《 公 眾 衞 生 (動 物 及

禽 鳥 ) (售 賣 及繁育 )規 例》(第 1 39 B 章 ) (《 規例 》)實 施 規

管 制 度 的進 度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 《 規 例 》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(生 效 日 期 )開

始 實 施，取代 原有 的《 公 眾衞 生 (動 物 及禽 鳥 ) (動 物 售 賣

商 )規 例》，以修訂 發 牌 制度，由原 來 只 規管 動物 買 賣 修

訂 至 同 時涵 蓋狗 隻 的 繁育 和售 賣。在《 規例》開 始 實 施

前 已 設 有的 動物 售 賣 商牌 照，在《 規 例 》下繼續 發 出 予

在 處 所 出 售 (或 要 約 出 售 )狗 隻 及 ／ 或 其 他 動 物 或 禽 鳥

(並 非 飼養 作 爲寵 物 或 其後 代 )，但 沒 有 飼養 狗隻 作 繁 育

用 途 的 人士 。《 規 例 》中 的主 要 修 訂如 下－  

  

( a )  除 動 物 售 賣 商 牌 照 外 ， 引 入 另 外 兩 種 牌 照 及 一

種 許 可 證， 分別 為 ：  

 

( i )  甲 類 繁 育狗 隻牌 照 (甲類 牌 照 )：供 任何 個 人

在 處 所 為 繁 育 狗 隻 而 飼 養 四 頭 或 以 下 的 雌

性 狗 隻 ， 並 出 售 或 要 約 出 售 該 等 狗 隻 或 其

後 代 。 任 何 個 人 在 任 何 時 間 只 可 持 有 一 個

這 類 牌 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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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乙 類 繁 育狗 隻牌 照 (乙類 牌 照 )：供 任何 人 在

處 所 為 繁 育 狗 隻 ， 而 飼 養 雌 性 狗 隻 的 數 目

不 多 於 該 牌 照 所 限 ， 並 出 售 或 要 約 出 售 該

等 狗 隻 或其 後代，或 來 自 其他來 源 的 狗隻；

以 及  

 

( i i i )  單 次 許 可 證 ： 供 任 何 持 牌 狗 隻 飼 養 人 出 售

或 要 約 出 售 其 狗 隻 。 同 一 人 在 任 何 四 年 期

內 只 可 獲批 最多 兩 個 單次 許可 證 。  

 

簡 而 言 之 ， 除 非 領 有 動 物 售 賣 商 牌 照 、 甲 類 牌

照、乙 類牌 照 或單 次 許 可證，否則 任 何 人均 不得

出 售 狗 隻。  

 

( b )  所 有 根 據《 規 例》發 出 的牌 照 及單 次 許 可證 持有

人 均 不 可出 售狗 隻 予 未滿 16 歲 人 士 。  

 

( c )  如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(署 長 )並 不 信 納 牌 照 申

請 人 或 持 牌 人 爲 持 有 該 牌 照 的 適 當 人 選 ( 視 乎

情 況 而 定 )，可拒 絕 批 出牌 照或 為 牌 照續 期，亦

可 取 消 牌 照 。 署 長 如 信 納 某 人 是 爲 了 動 物 福 利

而 進 行 屬 非 牟 利 性 質 的 真 正 領 養 活 動 ， 他 亦 有

權 豁 免 該人 申領 動 物 售賣 商牌 照 的 規定 。  

 

( d )  違 反《規 例 》的罰 則 亦 有所 提高。任 何 人 如沒有

申 領 動 物 售 賣 商 牌 照 而 經 營 動 物 售 賣 商 業 務 ，

最 高 罰 款由 2 , 000 元 增加 至 100 , 000 元。上述最

高 罰 則 亦 適 用 於 沒 有 申 領 牌 照 或 單 次 許 可 證 而

出 售 狗 隻 ， 或 飼 養 狗 隻 作 繁 育 及 出 售 用 途 的 人

士 。 違 反 牌 照 或 單 次 許 可 證 附 加 條 件 的 最 高 罰

款 ， 則由 1 ,0 00 元 增 加至 50 , 000 元。  

 

3 .   動 物 售 賣商 牌照、甲 類 牌照 及乙 類 牌 照都 只適 用

於 特 定 處所，並會 在 簽 發時 附加 發 牌 條件。有關 條 件 包

括《 規 例 》所訂明 有 關 持牌 處所 的 規 管要 求、供 出 售 狗

隻 的 來 源 ， 以 及 出 售 狗 隻 的 程 序 (例 如 要 求 持 牌 狗 隻 繁

育 者 就 繁 育 供 出 售 狗 隻 的 母 系 關 係 作 出 聲 明 )。 所 有 持

牌 人 必 須遵 守各 類 牌 照的 營業 守 則，包 括 持牌 處 所 的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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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細 節，例如 飼養 狗 隻 的空 間 要 求。有 關營 業守 則 也 對

持 牌 人 施加 謹慎 責 任，以保 障狗 隻 的 福利。違反 營 業 守

則 的 規 定可 視作 違 反 發牌 條件，持 牌 人會 被檢 控。其 他

資 料 已 載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

要 (檔 號： F H CR  3 /32 31 /07 )。  

 

4 .   本 文 件 集中 闡釋 自《 規例 》實施 以 來，在 加 強規

管 售 賣 及繁 育狗 隻 下 進行 狗 隻 買 賣 和繁 育活 動 的 情況。 

 

牌 照 及 許 可 證申 請  

 

5 .    由 生 效 日期 至二 零 一 七年 九月 三 十 日期 間，有 關

牌 照 及 單次 許可 證 的 申請 宗數 表 列 如下 －  

  

備 註 ：  

@  有 1 2 宗 申 請 被 申 請 人 撤 回 (包 括 三 宗 甲 類 牌 照 申 請、三 宗 乙
類 牌 照 申 請、五 宗 有 關 出 售 狗 隻 的 動 物 售 賣 商 牌 照 申 請 和 一 宗
有 關 出 售 其 他 動 物 的 動 物 售 賣 商 牌 照 申 請 )，另 有 一 宗 甲 類 牌 照
申 請 不 獲 漁 護 署 批 准 。  

^  包 括 動 物 售 賣 商 牌 照 續 期 以 及 新 申 請 。  

#  包 括 六 宗 由 現 有 動 物 售 賣 商 牌 照 持 有 人 提 出 的 申 請 (有 關
牌 照 在 生 效 日 期 前 發 出 )。上 述 持 牌 人 如 擬 繼 續 在 現 時 處 所 進
行 狗 隻 繁 育 和 售 賣 活 動 ， 便 須 在 其 動 物 售 賣 商 牌 照 屆 滿 後 取
得 乙 類 牌 照。其 餘 2 1 宗 是 為 在 新 處 所 繁 育 ／ 售 賣 狗 隻 而 提 出
的 申 請 。  

  

6 .   在 接 到 牌照 申請 後，漁 護署 人員 會 到 有關 處所 進

行 初 步 視察，並根 據 有 關規 例和 營 業 守則 的要 求，評 估

類 別  接 獲 的  

申 請 宗

數 @  

獲 批 准 的  

申 請 宗 數  

正 在 處 理 的  

申 請 宗 數  

動 物 售 賣

商 牌 照 ^   

狗 隻  5 6  4 0  1 1  

其 他  1 83  1 60  2 2  

甲 類 牌 照  1 8  6  8  

乙 類 牌 照  2 7 #  6  1 8  

單 次 許 可證  1  1  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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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所 是 否適 合獲 得 發 牌。此 外，漁 護 署 亦會 進行 背 景 審

查，查 核 申請 人過 往 曾 否因 違反 有 關 法例 而被 定 罪，以

決 定 申 請人 是否 持 有 牌照 的 適 當 人 選。有 關處 所 如 未能

符 合 所 訂標 準，漁 護 署 會就 必要 的 糾 正工 作向 申 請 人提

供 意 見，並在 有需 要 時 再作 視察，直 至 有關 處所 達 到 所

訂 標 準。在批 准申 請 前，漁護 署的 獸 醫 師會 進行 最 後 一

輪 的 實 地視 察。  

 

執 法 行 動  

  

7 .   漁 護 署 就 新 申 請 和 定 期 視 察 持 牌 處 所 進 行 了 共

2  400 次 視察 ，平 均 每 月進 行約 為 400 次 。如 接 到 有關

持 牌 處 所的 投訴，漁 護 署 亦 會 因 應 情 況進 行額 外 視 察。 

  

8 .    自 二 零 一零 年起，漁護 署 設有專 責 調 查小 組，負

責 監 察 在網 上刊 登 有 關 動 物售 賣 和 寄養 活動 的 廣 告，並

處 理 相 關的 投訴。調 查 小 組 會定 期 巡 查售 賣寵 物 用 品及

／ 或 提 供與 寵物 有 關 的 服 務 (例 如 美 容服 務 )的 商 鋪，以

防 止 及 偵查 任何 非 法 售賣 活動。該 小 組 也 會主 動 查 找在

網 上 刊 登的「 出售 狗 隻 」廣告，並 跟 進 所有 沒有 申 領 牌

照 或 單 次許 可證 而 出 售狗 隻的 個 案。如 發 現有 任 何 可疑

的 非 法 活動，該小 組 會 作深 入調 查 (包括「 放蛇 」行 動 )，

為 日 後 可能 進行 的 檢 控工 作搜 集 證 據。  

  

9 .   在 生 效 日期 至二 零 一 七年 九月 三 十 日期 間，漁 護

署 共 接到 90 宗關 於 沒 有申 領牌 照 或 單次 許可 證 而 在網

上 要 約 出售 狗隻 的 投 訴，並進行 了 17 次「 放蛇 」行動。

截 至 二 零一 七年 九 月 三 十 日，署 方 已 就三 宗沒 有 申 領單

次 許 可 證而 出售 狗 隻 的個 案提 出 檢 控，涉 案的 三 名 違例

者 均 被 定罪 和罰 款 1。 漁 護 署正 繼 續 調查 其餘 13 宗 個

案，並 會 視乎 搜集 所 得 證據 而作 出 檢 控。另 有一 宗 個 案

已 予 以 撤銷 。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其中兩宗個案的違例者未按照《規例》申領單次許可證而出售狗隻，以

及未按照《狂犬病規例》 (第 421A 章 )申領牌照而飼養超過五個月大的狗

隻，因而被定罪和罰款。上述個案的罰款總額分別為 5,800 元及 7,500 元。

第三宗個案的違例者因沒有申領單次許可證而出售狗隻，被判罰款 5,000
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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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來 路 向  

 

1 0 .   漁 護 署 會繼 續嚴 厲 執 法，打 擊非 法 繁 育及 售賣 狗

隻 的 活 動。我 們相 信 隨 着實 施發 牌 制 度和 更嚴 厲 執 法，

狗 隻 繁 育及 售賣 活 動 會受 到適 當 規 管，以 保障 狗 隻 福利

和 公 眾 衞生。同時，漁 護 署會 繼續 透 過 不同 的媒 體 及 宣

傳 渠 道，舉辦 一系 列 教 育活 動，提 醒 市 民做 個盡 責 的 寵

物 主 人，在決 定飼 養 寵 物前 要三 思，以 及考 慮以 領 養 代

替 購 買 寵物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 1 .   請 委 員 備悉 《規 例 》 實施 的最 新 進 展。  

 

 

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署  

二 零 一 七 年 十月  

 




